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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10 月份民生工程“集中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

各村（社区）、乡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宣传民生工程政策内容，深入宣传民生工程实

施成效，根据县民生办统一要求，现将全乡 10 月份民生工

程“集中宣传月”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全员参与、突

出重点、扩大影响、注重实效”的原则，紧紧围绕省市县关

于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策部署，以宣传党和国家惠民政

策为导向，宣传各级党委政府做好民生工程工作的坚定决心

和有力举措，宣传民生工程实施进度和实施成效，在全乡上

下形成浓厚的民生工程实施氛围，推动民生工程知晓度、群

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为新时代美丽东西溪乡建设织牢民生保

障网。



二、宣传重点

（一）进一步夯实“安徽民生工程品牌”社会影响力。

安徽民生工程从 2007 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十多年来，

由最初的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转变为普惠城乡服务群众的共

享发展“品牌”，涉及范围也由最初解决“三难”问题到目

前聚焦“七有”，已经成为我省有效解决群众最急最盼最忧

的民生问题的有力举措，是各级党委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宣传好“安徽民生工程”是我们

的使命和职责。同时，注重应用和宣传“安徽民生工程”形

象标识。民生工程形象标识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有效提升

民生工程实施的重要载体，要广泛使用民生工程形象标识，

将形象标识贯穿到民生工程实施、宣传、运行等全过程。

（二）进一步扩大民生工程政策的群众知晓度。各村（社

区）、乡直各单位要第一时间传达宣传中央及省、市、县、

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新政策和安排部署，让广大群众深切

感受到乡党委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力举措和政策方向，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重点做好当年实施的

民生工程尤其是新增项目和调整变化项目政策宣传的同时，

持续做好以前年度民生工程项目政策宣传，把各项惠民政策

原原本本地告知群众，让群众了解和支持民生工程，真正让

民生工程政策落地生根。

（三）进一步增强民生工程落实的公开透明度。各村（社

区）、乡直各单位要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和群众受益范围，

分门别类地宣传具体操作过程，引导群众参与到民生工程实

施中去，监督民生工程有序实施和高效运行，进一步提升民



生工程实施成效。按照民生工程实施到哪宣传引导就要跟进

到哪的原则，宣传好民生工程实施每个阶段政策、进展、成

效，让广大群众能够在民生工程实施过程中随时了解他们的

所想、所需、所盼的进展情况，及时知晓和感受到惠民政策

及成效的惠及。

三、宣传方式

坚持多角度、全覆盖，采取一系列贴近基层、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形式新颖、渠道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方式，让

民生工程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家庭、进乡村”，不留

死角、消除盲点，使民生工程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切

实提高广大群众的满意率、知晓度。

（一）畅通线上宣传。各村（社区）、乡直各单位要坚

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利用报刊、电视、广播、霍山

东西溪微信公众号等，依托与县政府政务公开网站的链接，

加大民生工程政策、过程、成效、管养的公示公开和宣传力

度，增强实施透明度，增加群众满意度。鼓励各村（社区）、

乡直各单位以及乡村干部通过腾讯微信发送朋友圈或分享

微信群等形式不间断进行民生工程宣传，并定期更新“霍山

东西溪”微信公众号民生工程推送内容。

（二）统筹线下宣传。各村（社区）、乡直各单位要坚

决做好民生工程公开信发放工作。各村（社区）、乡直各单

位、乡中心学校及时将印有民生工程政策等内容的明白纸和

公开信发放给每个学生、每个家庭、每位群众、每位干部。

学校、各村（社区）等要利用公开公示栏张贴公开信，让群

众原原本本的知晓各项惠民政策和成效。



（三）做实零距离宣传。乡直各支部、各村（社区）要

发动党员上下半年各开展一次走访活动，并结合脱贫攻坚工

作深入走访基层群众，向群众宣传、为群众解疑答惑。

（四）加强声讯宣传。各村（社区）、乡直各单位从事

民生工程的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定制民生工程语音手机

彩铃进行宣传。同时，利用村村响、宣传车等在重要节日、

关键节点巡回宣传。此外，各村（社区）可以利用电子屏在

中秋、国庆等人员返乡较多的节日做好民生工程宣传。

（五）强化信息宣传。信息是对上汇报、对下宣传、共

享民生工程创新举措、典型案例、先进做法的重要载体。各

村（社区）、乡直各单位要紧紧围绕 33 项民生工程年度目

标任务，结合民生工程工作开展情况，以客观性、及时性、

新颖性、总结性、针对性为原则，注重质量，及时编报信息、

基层话民生、图绘民生等宣传材料至乡民生办，再由乡民生

办审核把关后统一上报。

（六）注重标识标牌宣传。乡项目办按要求规范设置建

设类项目在建公示牌和永久性标牌，标注民生工程标识图

案、项目名称、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开工和完工时间、管

理部门、监督电话等内容。补助培训类项目要将形象标识应

用到业务办理场所（窗口）、政策咨询台、公开公示栏等显

著位置，充分发挥民生工程标识标牌在民生工程实施过程中

的宣传和监督作用。

（七）拓展其他形式宣传。各村（社区）、乡直各单位

要结合实际积极拓展宣传方式，鼓励发放印有民生工程标识



的宣传品，可结合月亮湾作家村文化旅游扶贫、民生工程政

策宣传咨询台、美丽乡村建设点、横幅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

（八）举办宣传日活动。根据县民生办安排，10 月 23

日为全县民生工程“走上街头”集中宣传日。届时，由乡民

生办牵头，乡直各单位紧密配合，在街道人口集中场所开展

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以发放民生工程政策宣传单、摆放宣

传展板、解答群众咨询等方式开展。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压实责任。集中宣传月活动是进一步

提升民生工程政策知晓率的重要形式，是将宣传贯穿于民生

工程实施全过程的集中体现。各村（社区）、乡直各单位要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落实。

（二）创新方法，务求实效。结合“民生工程信息管理

平台”提供的受益对象，因地制宜，划分不同人群，紧紧围

绕提升群众知晓度、满意度、支持度为立足点有针对性地开

展宣传月活动，创新宣传方式，注重宣传实效，全面提升“月

民调”成绩。

（三）加强督查，纳入考评。各村（社区）要切实有效

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乡民生办将不定期对各村（社区）集

中宣传月和平时宣传活动开展情况组织专项检查，检查结果

纳入年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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